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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金寨县医养结合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直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 2023 年 4 月 26 日县医管委会议研究同意，现将《金寨

县医养结合实施方案》（试行）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

组织实施。各地各单位在实施过程中的有关意见和建议，请及时

反馈县卫健委老龄健康科。

金寨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金寨县民政局

金寨县财政局 金寨县医疗保障局

金寨县残疾人联合会

2023 年 4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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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寨县医养结合实施方案（试行）

根据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》、

国家卫健委、民政部等 12 部委《关于深入推进医养结合发展的

若干意见》（国卫老龄发〔2019〕60 号）、国家卫健委、民政部

等 8 部委《关于建立完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卫

老龄发〔2019〕61 号）、《安徽省优质医养结合示范创建工作方

案（2021-2025）（皖卫发〔2021〕25 号）、《金寨县优质医养结

合示范创建工作实施方案》（金政办秘〔2022〕13 号）等文件精

神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围绕健康老龄化的发展要求，按照“政府主导、统筹规划、

多方参与、同步推进、分类实施”的原则，科学规划和设置医养

结合机构，创新运作模式，加强部门协作，统筹各方资源，深化

“医养康”融合发展，推深做实优质医养结合示范创建和老年友

善医疗机构创建工作，实现医疗服务和养老资源优势互补，切实

增进老年人福祉，满足老年人健康养老和医疗服务需求，全县医

养结合服务质量和服务能力显著提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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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服务质量实施“5 个提升”

1.提升“养中有医”服务质量。乡镇卫生院要重点完善乡镇

康养中心（敬老院）康复病区医养结合服务巡查巡诊、用药指导、

健康宣传教育、康复护理等各项制度和本乡镇特困供养人员服务

台账；进一步做实每周一次的健康巡诊巡查、用药指导、健康教

育和康复护理等基本康养服务，同时每周要开展一次评估，适时

掌握服务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。各乡镇卫生院要完善分散特困供

养人员健康包保责任制，通过老年人健康体检、入户宣传医共体

政策等方式定期上门巡诊，努力降低发病率、住院率，对确需住

院治疗的实行优先接诊、优先检查、优先住院。（责任单位：县

卫健委、县民政局、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各乡镇卫生院）

2.提升“医中有养”服务质量。县人民医院、县中医医院要

盘活现有存量资源，可设立养老护理中心，拓展老年医学科服务

功能，探索“医中有养”新模式。燕子河镇中心卫生院要提高医

养服务老人入住率和床位使用率，确保每月老人入住率达 70%以

上；要优化服务流程，开展健康巡诊、巡查、用药指导、健康教

育和康复护理等医疗服务；每两天要开展一次巡诊巡查，即时开

展服务老人的健康评估。白塔畈镇中心卫院要建立完善医养结合

相关工作制度和运行机制，在 2023 年 6 月底前开展“医中有养”

服务。青山镇中心卫生院要启动实施“医中有养”改造，力争

2023 年 10 月底前开展“医中有养”服务。（责任单位;县卫健

委、县民政局，有关乡镇人民政府及乡镇卫生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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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提升老年医学科服务质量。鼓励有条件的医疗卫生机构老

年医学科探索实施“医疗康复服务为主、养老护理服务为辅”的

医养结合服务模式，结合实际划分医疗服务专区和养护专区，实

现被服务老年人在医院内的“医、养”无缝对接。（责任单位：

县卫健委、县人民医院、县中医医院）

4.提升居家健康养老服务质量。推进基层公共卫生服务与社

区居家养老服务的进一步融合，做实高龄、失能、半失能、残疾

人以及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老人定期体检、上门巡诊、健康管

理等基本服务，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容，形成机构、

社区、家庭与医疗卫生有序衔接、功能互补的养老服务网络，提

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居家老年人提供服务的能力。（责任单位：

县卫健委、县民政局，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各乡镇卫生院）

5.提升养老护理服务质量。将养老护理培训纳入人社部门职

业技能免费培训计划，利用安徽金寨技师学院护理培训资源，实

施养老护理和管理服务人员职业技能提升专项行动。乡镇卫生院

在做好医养结合巡诊的同时，做好养老机构护工基本医疗护理传

帮带，切实提升养老服务从业人员职业化、专业化水平。2023

年底，全县养老机构护理员培训合格持证率不低于 50%，2025 年

不低于 70%。（责任单位：县民政局、县人社局、县卫健委，各

乡镇人民政府及乡镇卫生院）

（二）优化服务做好“2 个创建”

1.开展优质医养结合示范创建。创建优质医养结合“三个示

范”，即：2023 年成功争创优质医养结合示范县，2025 年至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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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建成功 3 个优质医养结合示范机构、9 个优质医养结合示范中

心。白塔畈镇中心卫院、青山镇中心卫生院要积极创造条件，按

照要求成功争创省级优质医养结合示范机构。2023 年底前，全

县力争成功争创优质医养结合示范机构不少于 2 个，优质医养结

合示范中心不少于 7 个。（责任单位：县卫健委、县民政局、县

财政局、县医保局、有关乡镇人民政府及乡镇卫生院）

2.持续开展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创建。一是全县二级以上乡镇

综合卫生院要统筹优势资源，积极创造条件，设立康复医学科，

开设老年病门诊，加强老年病医疗康复服务能力建设。二是 2023

年底前，80%以上的综合性医院、康复医院、护理院和基层医疗

卫生机构创建成为老年友善型机构。三是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

的康复和护理床位占比，到 2025 年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护理床

位占比达到 30%。（责任单位：县卫健委、县民政局、县直医疗

卫生机构、各乡镇人民政府及乡镇卫生院）

（三）“医养康”建设推动“3 个融合”。一是在古碑镇、

白塔畈镇、燕子河镇、流波䃥镇、斑竹园镇、油坊店乡、桃岭乡、

铁冲乡等 8 个乡镇，依托乡镇卫生院和康养中心开展残疾人“康

复之家”建设试点，乡镇卫生院指派医护人员每周三天，每天不

少于 2 个小时为残疾人、失能半失能老人实施“医养康”服务。

二是加强梅山镇“医养康社”综合体建设，实施“医养康社”医

养结合综合服务。三是采取“普惠+特惠”的方式，针对不同需

求开展个性化精准康复服务。（责任单位：县残联、县民政局、

县卫健委，各有关乡镇人民政府及乡镇卫生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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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中医药健康养老做实“1 个普及”。全县各医疗卫生

机构要普及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。每个乡镇卫生院提供不少于 6

类中医适宜技术服务，开展中医医疗和康复、预防保健服务等中

医药健康养老服务。（责任单位：县卫健委、县中医医院及各乡

镇卫生院）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确定巡查巡诊服务费和门诊医疗费补贴标准。乡镇卫

生院对特困供养人员开展巡查巡诊服务费和门诊医疗费用，继续

实行包干使用。乡镇卫生院对特困供养人员每周不少于 1 次巡

查、巡诊、健康教育、用药指导等基本服务经费，按照康养中心

集中特困供养人员实际人数每人每次 15 元的标准补贴给乡镇卫

生院；对全县特困供养人员开展医养结合服务，产生的门诊医疗

费用按照每人每年 500 元进行包干，资金由县紧密型医共体牵头

医院先行垫付，并列入县财政预算。县人民医院、县中医医院每

月对所辖乡镇卫生院开展医养结合服务情况进行跟踪考核，并根

据考核结果据实兑现。（责任单位：县卫健委、县医保局、县财

政局、县民政局、县人民医院、县中医医院）

（二）明确住院费用报销后自费部分解决途径。特困供养人

员经住院报销后产生的自费部分费用由所在乡镇政府负责解决，

县民政局年终统筹安排，给予适当补助。其他人员住院自费部分

由其监护人负责解决。（责任单位：县民政局、乡镇人民政府）

（三）统筹落实“医中有养”改造和设备购置费用。实施“医

中有养”改造单位的有关改造或添置设备所需经费采取一事一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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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办法，由县民政局会同县财政局、卫健委适时会商研究，提出

解决方案报县政府审批。（责任单位：县民政局、县财政局、县

卫健委）

（四）探索实施医养结合机构养老床位运营补助。对全县依

法登记的医养结合机构（康复病区）， 接收本县户籍的老年人

入住的，给予床位运营补助（不含自理）。运营补贴标准按照收

住对象轻、中、重度失能失智程度，分别为 300 元/月/人、400

元/月/人和 600 元/月/人。床位运营补助按床按月计算，以老年

人实际入住的月数为准，不足一个月的不予补助。（责任单位：

县民政局）

（五）实施医养结合机构基本医疗保障。支持在有条件的县

乡医疗机构设立养护型老年医学科和安宁疗护科，对接收需长期

护理的失能老人，按日给予护理依赖型疾病医保定额补助。鼓励

有条件的县乡医疗机构在康养中心依法依规设立护理院（中心、

站）；有住院条件的，对符合住院指征的老人就地合理收治，按

住院医保结算；不具备住院条件的，转诊到就近医院住院治疗。

（责任单位：县医保局、县卫健委）

（六）统筹残疾人保障相关资源。充分利用现有残疾人保障

政策，一是为全县入住养老机构的失能、半失能老人提供残疾人

鉴定和办证服务；二是为残疾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和康复之家康

护人员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；三是为国家试点范围内的“乡镇残

疾人康复之家”和梅山镇社区“医养康社”综合体康复场所提供

必要的康复器具；四是为“医中有养”中的残疾人群体提供必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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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资金和器具扶持。（责任单位：县残联、县民政局、县卫健委，

有关乡镇人民政府）

（七）确定经费渠道。

1.乡镇卫生院开展巡查、巡诊、健康教育、用药指导等基本

服务经费纳入县财政预算。

2.包干经费基数继续以 2020 年度特困供养人员住院总费用

（2345 万元）的 90%为基数包干给县医共体牵头医院，对比 2020

年度特困供养人员住院总费用，如本年度特困供养人员住院总费

用低于包干基数的（小于 2110.5 万元），差额部分实行以奖代

补，即住院总费用 2345 万元扣除实际基本医保报销后的差额补

助统一奖励到县医共体牵头医院。该项工作每年 4 月底前，由县

财政局牵头，县医保局会同县审计局、县卫健委、县民政局对上

述相关经费进行清算，报经县政府同意后，由县财政部门负责拨

付兑现到位。（责任单位：县财政局、县医保局、县审计局、县

卫健委）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强化责任。实施医养结合，是积极应对人

口老龄化，推进医养结合服务质量提升，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健康

养老服务的需要。各责任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，明确目标

任务，强化责任分工，各负其责、各司其职，通力协作，及时研

究解决工作中发生的新情况、新问题，确保医养结合目标任务落

地生效。

（二）健全制度，规范服务。各责任单位要按照国家、省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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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医养结合政策和本实施方案要求，健全完善医养结合相关制

度，合法法规开展医养结合服务。各医养结合服务单位要依法依

规签订服务协议，明确服务项目、服务责任和义务，规范服务流

程，提升服务能力。

（三）总结完善，加强督导。县直有关责任单位要将医养结

合工作纳入本部门对乡镇的年度目标责任制考评内容，定期开展

督导评估并全县通报。县紧密型医共体牵头医院要结合紧密型医

共体建设，加强医养结合服务指导、康复护理知识培训，建立健

全以服务覆盖率、老年人巡查巡诊和护理服务质量、500 元包干

经费使用效益、老年人年度总住院率和总住院费用、老年人满意

度等为主要指标的考核评估体系，加强绩效考核，兑现奖惩。

抄送：县委办、县政府办、全县医疗卫生机构、市卫健委

金寨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23 年 4月 28 日印发


